
 

 

 

 

湘城院发〔2024〕4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 2024 年 7 月

11 日党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城市学院 

2024 年 7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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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加强返聘人员管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返聘人员是指我校达到退休年龄、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、

享受退休待遇，身体健康，能继续承担课堂教学任务或相关管理

服务工作，工作需要，经学校批准，聘用到相应岗位的退休教职

工。聘用的外校退休人员参照执行本办法。 

二、聘用条件 

（一）校属各单位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，且本院专任教师平均

教学工作量高于全校教师平均教学工作量，可申请聘用返聘人员： 

1.个别课程在学院现有师资中找不到合适的教师的； 

2.因招生原因突然出现师资不足的； 

3.学院教师退休后短时间内不能补充相应师资的； 

4.其他临时性、特殊性、过渡性的工作需要聘请人员且短时

间内不能补充相应人员的。 

（二）具备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予以返聘 

1.我校已经退休的教职工或其他学校的退休教师； 

2.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3 周岁； 

3.身体健康，体检合格，能胜任拟聘岗位的工作； 

4.具备岗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或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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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士学历学位。 

三、返聘程序 

1.申请。拟聘单位提出申请，提出申请前应征求本单位相关

人员和拟聘人员的意见并得到同意，填写《湖南城市学院退休人

员返聘审批表》交相关领导或部门审核审批。 

2.审核。拟聘单位的申请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其中返聘教

学人员还要经学校教务处审核，人事处根据审批审核意见，结合

实际情况提出聘用建议，提交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。 

3.审定。学校研究，确定返聘人选。 

4.聘用。学校与返聘人员签订《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工作

协议书》，原则上一年一签。拟聘单位根据协议安排相关工作，按

时提交返聘人员工作考勤或教学工作量，人事处根据考勤情况或

教学课时支付工作报酬。 

四、返聘待遇及相关规定 

（一）返聘教学人员 

1.返聘教学人员聘期所承担教学工作量每年不超过 400 标准

课时且教学考核合格，其中课堂教学课时不得低于 80%。超过 400

标准课时按 5 折计算课时成绩。 

2.当年退休的教师当年返聘的，其返聘教学工作量从返聘之

日开始计算；因排课原因，虽已办理退休手续，但不能及时退出

工作岗位的，从享受退休待遇之日开始，其承担的教学工作量按

返聘待遇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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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返聘课时标准 

职称 正高 副高（博士） 中级 

标准（元/课时） 160 100 80 

授课学期结束时，人事处根据经教务处审核后的课时量计发

课时酬金，由所在学院办理相关手续。 

（二）返聘管理服务岗位人员 

其他临时性、特殊性、过渡性岗位返聘人员的待遇，原则上

以退休待遇与在职待遇的差为标准，最低不低于 3000 元/月。人

事处根据用人部门的考勤情况按月支付返聘待遇。 

（三）其他规定 

1.返聘人员返聘期间与在职人员同样享有就餐补贴。 

2.因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办理退休手续仍在岗工作的，不属于

返聘人员。学校根据退休待遇办理情况，按不重复享受待遇原则，

按在职或退休就高发放待遇，如已同时享受在职和退休待遇的，

则需要退还多发待遇给学校。 

3.返聘人员返聘期间应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热爱本职工作，

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参加教研活动等，接受学校和所在

单位的管理。 

4.返聘期间，本人自愿辞聘的，应提前一个月向聘用单位提

出申请，经聘用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后，终止聘用，并停发

相应待遇。 

5.聘用关系终止、解除后，返聘人员应按学校规章制度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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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周内办理相关工作移交手续。 

6.返聘人员在返聘期间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解除聘用： 

①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； 

②发生重大教学事故的； 

③未获批准长期脱离岗位的； 

④违反师德师风有关规定，在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⑤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，损坏学校声誉和利益的； 

⑥经学校考核不合格的； 

⑦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一年内累计病、事假超过一个月的。 

五、凡聘用退休返聘人员需经学校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，未

经批准，擅自聘用的，学校不予承担相关费用，同时，由此产生

的有关责任，由聘用单位自行承担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与此办法不一致之处，按本

办法执行，由人事部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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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退休人员返聘审批表 

返聘人员
姓名 

 
性
别 

 退休前的工号  

退休前职称（职务）、
学历学位 

 

退休前承担过的教学
课程或退休前的岗位 

 

返聘期间拟安排的课
程或工作岗位 

 
聘用
期限 

 

聘请
理由 

（教学岗位需写清包括但不限于相应课程的计划学时、年授课学生数及班级
数、实际承担该课程的教师数等内容） 
 

 
 
 
 
 
 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单位签章 

分管校领
导意见 

 
 
 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
审核意见 

 
 
 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部门盖章 

人事处 
建  议 

 
 
 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部门盖章 

分管人事
工作校领
导意见 

 
 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

学校决议 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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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工作协议书 

甲方：湖南城市学院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

因甲方工作需要，经与乙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聘期按以下第      项： 

1.甲方自     年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聘请乙方工作，承担 

                 （岗位名称）工作，合同到期本协议终止。 

2.甲方聘请乙方承担     年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（课程）和 

      年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（课程）的教学工作，工作结束，本

协议终止。 

二、乙方服从甲方的管理，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按甲方要求如质如

量完成工作任务。 

三、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有效的劳动安全卫生防护措

施，按《湖南城市学院返聘人员管理办法》支付乙方劳动报酬，不再为乙

方缴纳“五险两金”。 

四、聘用期内，乙方在工作时间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医疗费用由乙方

自理，甲方不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。乙方在工作时间在甲方工作场所内从

事工作任务，受第三方侵害的，由乙方自行向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。乙方

在工作中因工受伤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乙方因过失给甲方造成财产损

失或给甲方声誉造成损害，须按甲方规章制度或上级有关规定予以赔偿。 

五、如甲乙双方出现本协议约定以外的事项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 

六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及用人部门各持一份。 

 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

 

甲方盖章： 

   

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
